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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 

 

86 年 12 月 31 日衛署醫字第 86077077 號公告 
94 年 2 月 23 日衛署醫字第 0940201890 號令修正第 2、8、10、16 點、第八點 

96 年 10 月 16 日衛署醫字第 0960208151 號令修正第 2點 
112 年 6 月 30 日衛部醫字第 1121665157 號公告修正第 1、2、3、4、5、10 點，第 16 點由原第 17 點移

列 

 

一、衛生福利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辦理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（以下

簡稱專科醫師甄審），特訂定本原則。 

 

二、醫師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，得參加專科醫師甄審： 

（一）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至一百十年七月三十一日進入急診醫學

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三年六個月以上之急診醫學科臨床訓練，

並取得該醫院訓練期滿之證明文件。 

（二）民國一百十年八月一日起進入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

四年以上之急診醫學科臨床訓練，並取得該醫院訓練期滿之證明

文件；另符合下列二年期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之各分組訓練，

並取得該醫院訓練期滿之證明文件，折抵後之訓練時間如下： 

1、 選擇一般醫學內科組，於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三年

九個月以上之急診醫學科臨床訓練。 

2、 選擇一般醫學外科組，於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三年

九個月以上之急診醫學科臨床訓練。 

3、 選擇一般醫學兒科組，於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三年

九個月以上之急診醫學科臨床訓練。 

4、 選擇一般醫學婦產科組，於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三

年十一個月以上之急診醫學科臨床訓練。 

5、 選擇一般醫學不分組，於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三年

六個月以上之急診醫學科臨床訓練。 

6、 前五目之訓練組別，於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選修急診醫

學科臨床訓練者，得依實際訓練月份折抵，惟最多以二個月為限。 

（三）民國一百十一年八月一日起接受急診醫學科訓練者，除應符合前

款規定外，須完成專科醫學會舉辦之「急診醫學科住院醫師技能

評量」，並取得參加之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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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於各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其他專科臨床訓練期滿後，轉急診

醫學科訓練醫院接受急診醫學臨床訓練至少三年以上(依各專科醫

師訓練課程基準予以調整)，並取得該醫院訓練期滿之證明文件者。 

（五）領有外國核發尚在有效期限內之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書，經本

部認可。 

 

三、專科醫師甄審分筆試及口試二部分，筆試及口試均及格者為合格。筆

試不及格者不得參加口試；口試不及格者，筆試及格成績得予保留三

年。 

領有外國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書者，依前項規定辦理。 

第一項甄審之筆試及口試，本部得委託相關專科醫學會辦理。 

 

四、筆試採用選擇題，以中文方式命題（專有名詞部分得用英文），其內

容範圍，以急診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為依據。 

口試由三位以上口試委員為之；其內容如筆試之範圍。 

 

五、專科醫師甄審成績採百分法計算，筆試成績以六十分(含)以上為及格。

口試成績以口試委員評分總分平均滿六十分(含)以上，且百分之六十

(含)以上之評分數達六十分，始為及格。 

 

六、專科醫師甄審每年辦理一次，其報名日期、筆試及口試日期、地點等

有關事項，於辦理前二個月公告之。 

 

七、參加專科醫師甄審，以通信或親自報名方式為之。 

 

八、報名參加專科醫師甄審，應繳交下列表件及證明文件：  

（一）報名表。  

（二）醫師證書影本。 

（三）醫師執業執照影本。 

（四）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三張。 

（五）甄審費。  

（六）依第二點第一款至第四款資格參加專科醫師甄審者， 應檢附完成

專科醫師訓練證明文件。 

（七）依第二點第五款資格參加專科醫師甄審者，應另檢附符合資格之

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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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其他有關證明文件。 

 

九、急診科專科醫師證書（以下簡稱專科醫師證書），有效期限為六年，

期滿每次更新期限為六年。  

 

十、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，應於專科醫師證書之有效期限六年

內，完成繼續教育積分達一零八點以上。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及積分

如下： 

（一）參加台灣急診醫學會所主辦之繼續教育課程或學術活動，每小時

一點。 

（二）參加台灣急診醫學會認可之各醫學會、教學機構或醫院所舉辦與

急診醫學會相關之研討會、教育課程，每一小時一點，實習每二

小時一點；參加其他國際性急診醫學會年會每一小時一點。每年

以六點為上限。 

（三）於國外大學或研究所進修急診醫學相關課程，每學分一點，每學

年最多十點；參加國外急診醫學相關進修，一個月一點，每年積

分以十點為上限。 

（四）參加台灣急診醫學會認可之線上教育課程，每年積分以十點為上

限，但台灣急診醫學會年會及冬季學術討論會線上積分不在此限。 

（五）參加社區及學校防疫或衛教宣導，每小時一點，每年以十點為上

限。 

（六）離島及偏遠地區執業期間，除國外執業或開業之繼續教育外，各

點實施方式之積分數，離島地區以二倍計，偏遠地區以一點五倍

計。 

前項各款繼續教育積分之認定，皆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本部得

委託相關專科醫學會辦理。 

 

十一、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，應以通信或親自申請方式為之，

並繳交下列表件： 

（一）申請表。  

（二）符合第十點所定繼續教育積分之證明。  

（三）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二張。 

（四）其他有關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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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本部辦理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，得收取甄審

費。 

相關專科醫學會受本部委託辦理前項事務之初審時，得收取甄審審

查費，其費額，應報本部備查。 

 

十三、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結果之通知，由本部辦

理；經  專科醫師甄審合格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准予更新者，得

向本部申請發給專科醫師證書或更新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。 

前項結果之通知，於委託相關專科醫學會辦理第十二點事務時，得

由專科醫學會為之，並得由專科醫學會統一向本部申請發給前項證

書。 

 

十四、申請專科醫師甄審成績複查，應於收到成績單之日起十日內，以書

面敘明理由申請之，逾期不予受理，並以一次為限。 

前項複查，不得要求重新評閱試卷、提供參考答案、閱覽或影印試

卷，亦不得要求告知命題或閱卷人員之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。 

專科醫師甄審委託相關專科醫學會辦理初審時，第一項複查之申請，

向受委託之專科醫學會為之。 

 

十五、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之有關試卷、論著及資

格證明文件等資料，除留供研究者外，保存二年。但保留筆試及格

成績補行口試者，應保存五年。 

委託相關專科醫學會辦理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

新之初審時，有關試卷、論著及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，由受委託專

科醫學會依前項規定期限保存。 

 

十六、專科醫師甄審，本原則未規定者，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之規

定。 


